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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法源) 

為健全學生會財務管理，使財務運用導向公開化、透明化及制度化，以昭公信。特依本校

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五十九條規定，訂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會財務管理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職責) 

學生會財務管理由行政中心總務部負責，財務處理本會計與出納分離原則辦理。 

第三條 (提領方式) 

學生會經由本校出具公函向金融單位(含郵局)辦理開戶，戶名為「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

會」並加註當屆學生會會長或行政中心總務部部長之姓名，專款專用。每屆學生會移交後

，由新任會長辦理印鑑更換，存摺由總務部保管。每學期收費後應即辦理存入，提款須由

學生會會長、經費稽核委員長、學生議會議長及總務部部長蓋章方得提領。 

第四條 (收費對象、方式) 

本校學生為學生會當然會員，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

若學校接受代收學生會費，應註明該繳費單為自由繳交，其相關保管與使用事宜由課外活

動指導組簽請校長核定。 

第五條 (經費來源) 

一、 會員繳納會費 

二、 學校補助 

三、 校外團體之捐贈 

四、 活動收費 

五、 廣告收入 

六、 利息收入 

七、 上年度結餘 

八、 其他 



第六條 (預算科目) 

學生會經改選後，成立各工作部門，新任會長即召集各部負責人擬訂當年度活動行事曆，

依各部職掌及活動內容編列預算，年度預算之起訖時間為每年七月一日至翌年六月三十日

。預算科目如下： 

一、 經常支出(行政費)： 

           (一)文具 

           (二)印刷費 

           (三)郵寄費 

           (四)差旅費 

           (五)保險費 

           (六)雜支 

二、 資本支出： 

               (一)機器及設備 

           (二)修繕費 

           (三)雜項設備 

三、 專案計畫： 

學生會所規劃舉辦之全校性大型活動，以及其他基於各社團暨各系(科)學會屬性所辦理

之活動，須以專案補助者。上述計劃以活動企畫書為準。 

四、 社團補助： 

各系學會暨社團經提報年度活動行事曆及預算，由學生會彙整，經學生議會審查通過予

以補助部分經費，補助原則依學生會社團經費補助辦法辦理。 

五、 預備金： 

含當年度預算結餘 

上述未提出之會計科目以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為基準。 

第七條 (預算科目比率) 

一、 經常支出：年度經費之百分之十。 

二、 資本支出：年度經費之百分之五。 

三、 專案計畫：年度經費之百分之五十。 

四、 社團補助：年度經費之百分之三十。 



五、 預備金：年度經費之百分之五。 

上述科目得有百分之五之彈性運用，各科目之比率得視實際狀況調整之。 

第八條 (經費報核流程) 

一、 學生會改選後，於當年度第二學期結束前，學生會應通知各系學會、社團，於下一年

度開學前一週提報年度活動行事曆及預算，由總務部彙整後提報學生議會經費稽核委

員會審查。 

二、 經審查通過後之社團補助表連同學生會之預算於開學後三週內將預算送陳課指組核

備，特殊情形則不在此限。 

三、 學生會須於每月十日前，將上月之收支報告表送學生議會經費稽核委員會審核後，提

交課指組備查，並向全體同學公告徵信。 

第九條 (配合事項) 

一、 各系學會、社團須準時提報補助預算表至學生會，逾期視同放棄權利 

二、 凡獲學生會補助之系學會暨社團，須於活動結束後一週內將支出憑證製妥，送交學生

會完成結報，逾期視同放棄補助款。 

三、 學生會得視社團舉辦活動之規模(補助經費超過五千元以上者)，酌予提前撥款，以利

活動進行，但提撥金額不得超過該活動補助款總額二分之ㄧ。 

四、 學生會得視學生會各活動經費項目(單項支付額超過兩千元以上)，酌予提前撥款。以

利活動進行，但提撥金額不得超過該活動總經費之二分之一。 

五、 提前撥款之款項需經總務部及學生會長核章許可，方可進行。 

第十條 (單據審核標準) 

單據以統一發票(含二聯、三聯式發票)，收據(需有商店統一編號、店章、負責人私章、連

絡電話及地址)、領據，其餘項目之認定依黏貼憑證之說明為準。估價單不得提示為收據。 

第十一條 (結算) 

學期結算前【第一學期一月三十一日 、第二學期六月三十日】，由學生議會分別舉行結算

會議，得邀課指組組長暨相關師長列席，總務部長提報收支概況及製作結算表，會後將結

算表及傳票憑證送課指組核備，並於開學後公告。 

第十二條 (退費原則) 

學生會一年會費金額新台幣肆佰元整，如有調整需經由學生行政中心依程序送學生議會審

議通過，並送學校核備。會員欲退費者，應攜帶雙證件（身份證、健保卡、駕照）、學生證、



退費申請單及郵局帳戶，親自至學生會服務處提出申請，退費機制如下： 

一、 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 30 天內皆可提出申請（退費時間參照學生會公告）。 

二、 學生若中途轉學、休學、退學，則得以提出相關證明文件於學期中提出申請，其標準

如下： 

學年度上學期期中考前，退會費四分之三。 

學年度上學期期末考前，退會費二分之一。 

學年度下學期期中考前，退會費四分之一。 

學年度下學期期中考後，不予退費。 

第十三條 (施行、修正程序)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通過後，送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